
附件 3

责任事项和追责情形依据分表

单位：灵寿县公安局（公章）

序号 权力事项 责任事项依据 追责情形依据 备注

1
户口登记项目变

更更正

1.《行政许可法》第三十条“行政机关应当将法律、法规、

规章规定的有关行政许可的事项、依据、条件、数量、程

序、期限以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的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

本等在办公场所公示。申请人要求行政机关对公示内容予

以说明、解释的，行政机关应当说明、解释，提供准确、

可靠的信息。”

2.《行政许可法》第四十四条“行政机关作出准予行政许

可的决定，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十日内向申请人颁发、

送达行政许可证件，或者加贴标签、加盖检验、检测、检

疫印章。”

3.《行政许可法》第四十条“行政机关作出的准予行政许

可决定，应当予以公开，公众有权查阅。”

4.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

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二十九条“国家行

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授权的部门、单位工作人员，在履

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责中失职、

渎职，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

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

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2.《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八十五条“党和国家工

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

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情

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

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

除党籍处分。前款所列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变相非法

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

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

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因受贿给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

造成重大损失的，从重或者加重处分，直至开除党籍。因

索取财物未遂而刁难报复对方，给对方造成损失的，给予

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



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3.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2 出生登记

1.《行政许可法》第三十条“行政机关应当将法律、法规、

规章规定的有关行政许可的事项、依据、条件、数量、程

序、期限以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的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

本等在办公场所公示。申请人要求行政机关对公示内容予

以说明、解释的，行政机关应当说明、解释，提供准确、

可靠的信息。”

2.《行政许可法》第四十四条“行政机关作出准予行政许

可的决定，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十日内向申请人颁发、

送达行政许可证件，或者加贴标签、加盖检验、检测、检

疫印章。”

3.《行政许可法》第四十条“行政机关作出的准予行政许

可决定，应当予以公开，公众有权查阅。”

4.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

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二十九条“国家行

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授权的部门、单位工作人员，在履

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责中失职、

渎职，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

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

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2.《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八十五条“党和国家工

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

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情

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

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

除党籍处分。前款所列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变相非法

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

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

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因受贿给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

造成重大损失的，从重或者加重处分，直至开除党籍。因

索取财物未遂而刁难报复对方，给对方造成损失的，给予

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

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3.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3 户口迁移

1.《行政许可法》第三十条“行政机关应当将法律、法规、

规章规定的有关行政许可的事项、依据、条件、数量、程

序、期限以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的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

本等在办公场所公示。申请人要求行政机关对公示内容予

以说明、解释的，行政机关应当说明、解释，提供准确、

可靠的信息。”

2.《行政许可法》第四十四条“行政机关作出准予行政许

可的决定，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十日内向申请人颁发、

送达行政许可证件，或者加贴标签、加盖检验、检测、检

疫印章。”

3.《行政许可法》第四十条“行政机关作出的准予行政许

可决定，应当予以公开，公众有权查阅。”

4.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

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二十九条“国家行

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授权的部门、单位工作人员，在履

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责中失职、

渎职，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

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

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2.《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八十五条“党和国家工

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

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情

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

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

除党籍处分。前款所列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变相非法

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

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

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因受贿给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

造成重大损失的，从重或者加重处分，直至开除党籍。因

索取财物未遂而刁难报复对方，给对方造成损失的，给予

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

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3.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4 户口注销

1.《行政许可法》第三十条“行政机关应当将法律、法规、

规章规定的有关行政许可的事项、依据、条件、数量、程

序、期限以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的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

本等在办公场所公示。申请人要求行政机关对公示内容予

以说明、解释的，行政机关应当说明、解释，提供准确、

可靠的信息。”

2.《行政许可法》第四十四条“行政机关作出准予行政许

可的决定，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十日内向申请人颁发、

送达行政许可证件，或者加贴标签、加盖检验、检测、检

疫印章。”

3.《行政许可法》第四十条“行政机关作出的准予行政许

可决定，应当予以公开，公众有权查阅。”

4.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

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二十九条“国家行

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授权的部门、单位工作人员，在履

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责中失职、

渎职，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

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

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2.《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八十五条“党和国家工

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

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情

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

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

除党籍处分。前款所列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变相非法

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

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

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因受贿给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

造成重大损失的，从重或者加重处分，直至开除党籍。因

索取财物未遂而刁难报复对方，给对方造成损失的，给予

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

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3.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5
居民户口簿补

（换）领

1.《行政许可法》第三十条“行政机关应当将法律、法规、

规章规定的有关行政许可的事项、依据、条件、数量、程

序、期限以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的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

本等在办公场所公示。申请人要求行政机关对公示内容予

以说明、解释的，行政机关应当说明、解释，提供准确、

可靠的信息。”

2.《行政许可法》第四十四条“行政机关作出准予行政许

可的决定，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十日内向申请人颁发、

送达行政许可证件，或者加贴标签、加盖检验、检测、检

疫印章。”

3.《行政许可法》第四十条“行政机关作出的准予行政许

可决定，应当予以公开，公众有权查阅。”

4.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

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二十九条“国家行

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授权的部门、单位工作人员，在履

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责中失职、

渎职，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

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

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2.《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八十五条“党和国家工

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

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情

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

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

除党籍处分。前款所列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变相非法

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

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

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因受贿给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

造成重大损失的，从重或者加重处分，直至开除党籍。因

索取财物未遂而刁难报复对方，给对方造成损失的，给予

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

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3.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6 立户分户

1.《行政许可法》第三十条“行政机关应当将法律、法规、

规章规定的有关行政许可的事项、依据、条件、数量、程

序、期限以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的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

本等在办公场所公示。申请人要求行政机关对公示内容予

以说明、解释的，行政机关应当说明、解释，提供准确、

可靠的信息。”

2.《行政许可法》第四十四条“行政机关作出准予行政许

可的决定，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十日内向申请人颁发、

送达行政许可证件，或者加贴标签、加盖检验、检测、检

疫印章。”

3.《行政许可法》第四十条“行政机关作出的准予行政许

可决定，应当予以公开，公众有权查阅。”

4.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

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二十九条“国家行

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授权的部门、单位工作人员，在履

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责中失职、

渎职，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

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

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2.《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八十五条“党和国家工

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

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情

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

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

除党籍处分。前款所列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变相非法

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

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

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因受贿给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

造成重大损失的，从重或者加重处分，直至开除党籍。因

索取财物未遂而刁难报复对方，给对方造成损失的，给予

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

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3.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7 核发居民身份证

1.《行政许可法》第三十条“行政机关应当将法律、法规、

规章规定的有关行政许可的事项、依据、条件、数量、程

序、期限以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的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

本等在办公场所公示。申请人要求行政机关对公示内容予

以说明、解释的，行政机关应当说明、解释，提供准确、

可靠的信息。”

2.《行政许可法》第四十四条“行政机关作出准予行政许

可的决定，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十日内向申请人颁发、

送达行政许可证件，或者加贴标签、加盖检验、检测、检

疫印章。”

3.《行政许可法》第四十条“行政机关作出的准予行政许

可决定，应当予以公开，公众有权查阅。”

4.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

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二十九条“国家行

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授权的部门、单位工作人员，在履

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责中失职、

渎职，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

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

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2.《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八十五条“党和国家工

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

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情

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

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

除党籍处分。前款所列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变相非法

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

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

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因受贿给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

造成重大损失的，从重或者加重处分，直至开除党籍。因

索取财物未遂而刁难报复对方，给对方造成损失的，给予

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

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3.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8 核发居住证

1.《行政许可法》第三十条“行政机关应当将法律、法规、

规章规定的有关行政许可的事项、依据、条件、数量、程

序、期限以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的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

本等在办公场所公示。申请人要求行政机关对公示内容予

以说明、解释的，行政机关应当说明、解释，提供准确、

可靠的信息。”

2.《行政许可法》第四十四条“行政机关作出准予行政许

可的决定，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十日内向申请人颁发、

送达行政许可证件，或者加贴标签、加盖检验、检测、检

疫印章。”

3.《行政许可法》第四十条“行政机关作出的准予行政许

可决定，应当予以公开，公众有权查阅。”

4.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

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二十九条“国家行

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授权的部门、单位工作人员，在履

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责中失职、

渎职，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

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

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2.《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八十五条“党和国家工

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

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情

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

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

除党籍处分。前款所列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变相非法

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

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

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因受贿给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

造成重大损失的，从重或者加重处分，直至开除党籍。因

索取财物未遂而刁难报复对方，给对方造成损失的，给予

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

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3.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9

易制爆危险化学

品、剧毒化学品、

放射源存放场所

技术防范系统验

收

1.《行政许可法》第三十条“行政机关应当将法律、法规、

规章规定的有关行政许可的事项、依据、条件、数量、程

序、期限以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的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

本等在办公场所公示。申请人要求行政机关对公示内容予

以说明、解释的，行政机关应当说明、解释，提供准确、

可靠的信息。”

2.《行政许可法》第四十四条“行政机关作出准予行政许

可的决定，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十日内向申请人颁发、

送达行政许可证件，或者加贴标签、加盖检验、检测、检

疫印章。”

3.《行政许可法》第四十条“行政机关作出的准予行政许

可决定，应当予以公开，公众有权查阅。”

4.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

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二十九条“国家行

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授权的部门、单位工作人员，在履

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责中失职、

渎职，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

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

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2.《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八十五条“党和国家工

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

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情

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

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

除党籍处分。前款所列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变相非法

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

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

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因受贿给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

造成重大损失的，从重或者加重处分，直至开除党籍。因

索取财物未遂而刁难报复对方，给对方造成损失的，给予

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

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3.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10

死亡、宣告死亡、

宣告失踪人员办

理户口注销

1.《行政许可法》第三十条“行政机关应当将法律、法规、

规章规定的有关行政许可的事项、依据、条件、数量、程

序、期限以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的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

本等在办公场所公示。申请人要求行政机关对公示内容予

以说明、解释的，行政机关应当说明、解释，提供准确、

可靠的信息。”

2.《行政许可法》第四十四条“行政机关作出准予行政许

可的决定，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十日内向申请人颁发、

送达行政许可证件，或者加贴标签、加盖检验、检测、检

疫印章。”

3.《行政许可法》第四十条“行政机关作出的准予行政许

可决定，应当予以公开，公众有权查阅。”

4.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

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二十九条“国家行

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授权的部门、单位工作人员，在履

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责中失职、

渎职，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

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

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2.《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八十五条“党和国家工

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

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情

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

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

除党籍处分。前款所列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变相非法

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

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

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因受贿给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

造成重大损失的，从重或者加重处分，直至开除党籍。因

索取财物未遂而刁难报复对方，给对方造成损失的，给予

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

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3.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11 国际联网备案

1.《行政许可法》第三十条“行政机关应当将法律、法规、

规章规定的有关行政许可的事项、依据、条件、数量、程

序、期限以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的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

本等在办公场所公示。申请人要求行政机关对公示内容予

以说明、解释的，行政机关应当说明、解释，提供准确、

可靠的信息。”

2.《行政许可法》第四十四条“行政机关作出准予行政许

可的决定，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十日内向申请人颁发、

送达行政许可证件，或者加贴标签、加盖检验、检测、检

疫印章。”

3.《行政许可法》第四十条“行政机关作出的准予行政许

可决定，应当予以公开，公众有权查阅。”

4.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

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二十九条“国家行

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授权的部门、单位工作人员，在履

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责中失职、

渎职，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

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

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2.《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八十五条“党和国家工

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

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情

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

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

除党籍处分。前款所列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变相非法

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

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

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因受贿给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

造成重大损失的，从重或者加重处分，直至开除党籍。因

索取财物未遂而刁难报复对方，给对方造成损失的，给予

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

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3.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12 印章刻制备案

1.《行政许可法》第三十条“行政机关应当将法律、法规、

规章规定的有关行政许可的事项、依据、条件、数量、程

序、期限以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的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

本等在办公场所公示。申请人要求行政机关对公示内容予

以说明、解释的，行政机关应当说明、解释，提供准确、

可靠的信息。”

2.《行政许可法》第四十四条“行政机关作出准予行政许

可的决定，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十日内向申请人颁发、

送达行政许可证件，或者加贴标签、加盖检验、检测、检

疫印章。”

3.《行政许可法》第四十条“行政机关作出的准予行政许

可决定，应当予以公开，公众有权查阅。”

4.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

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二十九条“国家行

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授权的部门、单位工作人员，在履

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责中失职、

渎职，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

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

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2.《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八十五条“党和国家工

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

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情

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

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

除党籍处分。前款所列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变相非法

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

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

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因受贿给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

造成重大损失的，从重或者加重处分，直至开除党籍。因

索取财物未遂而刁难报复对方，给对方造成损失的，给予

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

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3.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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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上网服务

营业场所中信息

网络安全审核

1.《行政许可法》第三十条“行政机关应当将法律、法规、

规章规定的有关行政许可的事项、依据、条件、数量、程

序、期限以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的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

本等在办公场所公示。申请人要求行政机关对公示内容予

以说明、解释的，行政机关应当说明、解释，提供准确、

可靠的信息。”

2.《行政许可法》第四十四条“行政机关作出准予行政许

可的决定，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十日内向申请人颁发、

送达行政许可证件，或者加贴标签、加盖检验、检测、检

疫印章。”

3.《行政许可法》第四十条“行政机关作出的准予行政许

可决定，应当予以公开，公众有权查阅。”

4.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

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二十九条“国家行

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授权的部门、单位工作人员，在履

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责中失职、

渎职，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

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

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2.《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八十五条“党和国家工

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

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情

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

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

除党籍处分。前款所列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变相非法

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

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

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因受贿给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

造成重大损失的，从重或者加重处分，直至开除党籍。因

索取财物未遂而刁难报复对方，给对方造成损失的，给予

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

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3.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14 暂住人口登记

1.《行政许可法》第三十条“行政机关应当将法律、法规、

规章规定的有关行政许可的事项、依据、条件、数量、程

序、期限以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的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

本等在办公场所公示。申请人要求行政机关对公示内容予

以说明、解释的，行政机关应当说明、解释，提供准确、

可靠的信息。”

2.《行政许可法》第四十四条“行政机关作出准予行政许

可的决定，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十日内向申请人颁发、

送达行政许可证件，或者加贴标签、加盖检验、检测、检

疫印章。”

3.《行政许可法》第四十条“行政机关作出的准予行政许

可决定，应当予以公开，公众有权查阅。”

4.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

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二十九条“国家行

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授权的部门、单位工作人员，在履

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责中失职、

渎职，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

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

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2.《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八十五条“党和国家工

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

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情

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

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

除党籍处分。前款所列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变相非法

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

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

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因受贿给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

造成重大损失的，从重或者加重处分，直至开除党籍。因

索取财物未遂而刁难报复对方，给对方造成损失的，给予

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

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3.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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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海船舶户口簿

核发

1.《行政许可法》第三十条“行政机关应当将法律、法规、

规章规定的有关行政许可的事项、依据、条件、数量、程

序、期限以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的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

本等在办公场所公示。申请人要求行政机关对公示内容予

以说明、解释的，行政机关应当说明、解释，提供准确、

可靠的信息。”

2.《行政许可法》第四十四条“行政机关作出准予行政许

可的决定，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十日内向申请人颁发、

送达行政许可证件，或者加贴标签、加盖检验、检测、检

疫印章。”

3.《行政许可法》第四十条“行政机关作出的准予行政许

可决定，应当予以公开，公众有权查阅。”

4.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

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二十九条“国家行

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授权的部门、单位工作人员，在履

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责中失职、

渎职，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

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

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2.《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八十五条“党和国家工

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

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情

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

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

除党籍处分。前款所列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变相非法

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

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

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因受贿给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

造成重大损失的，从重或者加重处分，直至开除党籍。因

索取财物未遂而刁难报复对方，给对方造成损失的，给予

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

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3.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16 出海船民证核发

1.《行政许可法》第三十条“行政机关应当将法律、法规、

规章规定的有关行政许可的事项、依据、条件、数量、程

序、期限以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的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

本等在办公场所公示。申请人要求行政机关对公示内容予

以说明、解释的，行政机关应当说明、解释，提供准确、

可靠的信息。”

2.《行政许可法》第四十四条“行政机关作出准予行政许

可的决定，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十日内向申请人颁发、

送达行政许可证件，或者加贴标签、加盖检验、检测、检

疫印章。”

3.《行政许可法》第四十条“行政机关作出的准予行政许

可决定，应当予以公开，公众有权查阅。”

4.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

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二十九条“国家行

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授权的部门、单位工作人员，在履

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责中失职、

渎职，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

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

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2.《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八十五条“党和国家工

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

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情

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

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

除党籍处分。前款所列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变相非法

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

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

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因受贿给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

造成重大损失的，从重或者加重处分，直至开除党籍。因

索取财物未遂而刁难报复对方，给对方造成损失的，给予

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

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3.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18 城市养犬登记

1.《行政许可法》第三十条“行政机关应当将法律、法规、

规章规定的有关行政许可的事项、依据、条件、数量、程

序、期限以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的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

本等在办公场所公示。申请人要求行政机关对公示内容予

以说明、解释的，行政机关应当说明、解释，提供准确、

可靠的信息。”

2.《行政许可法》第四十四条“行政机关作出准予行政许

可的决定，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十日内向申请人颁发、

送达行政许可证件，或者加贴标签、加盖检验、检测、检

疫印章。”

3.《行政许可法》第四十条“行政机关作出的准予行政许

可决定，应当予以公开，公众有权查阅。”

4.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

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二十九条“国家行

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授权的部门、单位工作人员，在履

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责中失职、

渎职，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

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

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2.《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八十五条“党和国家工

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

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情

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

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

除党籍处分。前款所列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变相非法

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

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

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因受贿给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

造成重大损失的，从重或者加重处分，直至开除党籍。因

索取财物未遂而刁难报复对方，给对方造成损失的，给予

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

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3.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18 临时身份证办理

1.《行政许可法》第三十条“行政机关应当将法律、法规、

规章规定的有关行政许可的事项、依据、条件、数量、程

序、期限以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的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

本等在办公场所公示。申请人要求行政机关对公示内容予

以说明、解释的，行政机关应当说明、解释，提供准确、

可靠的信息。”

2.《行政许可法》第四十四条“行政机关作出准予行政许

可的决定，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十日内向申请人颁发、

送达行政许可证件，或者加贴标签、加盖检验、检测、检

疫印章。”

3.《行政许可法》第四十条“行政机关作出的准予行政许

可决定，应当予以公开，公众有权查阅。”

4.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

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二十九条“国家行

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授权的部门、单位工作人员，在履

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责中失职、

渎职，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

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

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2.《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八十五条“党和国家工

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

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情

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

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

除党籍处分。前款所列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变相非法

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

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

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因受贿给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

造成重大损失的，从重或者加重处分，直至开除党籍。因

索取财物未遂而刁难报复对方，给对方造成损失的，给予

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

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3.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19
旅馆变更登记备

案

1.《行政许可法》第三十条“行政机关应当将法律、法规、

规章规定的有关行政许可的事项、依据、条件、数量、程

序、期限以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的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

本等在办公场所公示。申请人要求行政机关对公示内容予

以说明、解释的，行政机关应当说明、解释，提供准确、

可靠的信息。”

2.《行政许可法》第四十四条“行政机关作出准予行政许

可的决定，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十日内向申请人颁发、

送达行政许可证件，或者加贴标签、加盖检验、检测、检

疫印章。”

3.《行政许可法》第四十条“行政机关作出的准予行政许

可决定，应当予以公开，公众有权查阅。”

4.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

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二十九条“国家行

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授权的部门、单位工作人员，在履

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责中失职、

渎职，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

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

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2.《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八十五条“党和国家工

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

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情

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

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

除党籍处分。前款所列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变相非法

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

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

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因受贿给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

造成重大损失的，从重或者加重处分，直至开除党籍。因

索取财物未遂而刁难报复对方，给对方造成损失的，给予

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

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3.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20 娱乐场所备案

1.《行政许可法》第三十条“行政机关应当将法律、法规、

规章规定的有关行政许可的事项、依据、条件、数量、程

序、期限以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的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

本等在办公场所公示。申请人要求行政机关对公示内容予

以说明、解释的，行政机关应当说明、解释，提供准确、

可靠的信息。”

2.《行政许可法》第四十四条“行政机关作出准予行政许

可的决定，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十日内向申请人颁发、

送达行政许可证件，或者加贴标签、加盖检验、检测、检

疫印章。”

3.《行政许可法》第四十条“行政机关作出的准予行政许

可决定，应当予以公开，公众有权查阅。”

4.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

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二十九条“国家行

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授权的部门、单位工作人员，在履

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责中失职、

渎职，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

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

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2.《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八十五条“党和国家工

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

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情

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

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

除党籍处分。前款所列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变相非法

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

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

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因受贿给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

造成重大损失的，从重或者加重处分，直至开除党籍。因

索取财物未遂而刁难报复对方，给对方造成损失的，给予

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

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3.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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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第三类易制

毒化学品购买备案

证明

1.《行政许可法》第三十条“行政机关应当将法律、法规、

规章规定的有关行政许可的事项、依据、条件、数量、程

序、期限以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的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

本等在办公场所公示。申请人要求行政机关对公示内容予

以说明、解释的，行政机关应当说明、解释，提供准确、

可靠的信息。”

2.《行政许可法》第四十四条“行政机关作出准予行政许

可的决定，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十日内向申请人颁发、

送达行政许可证件，或者加贴标签、加盖检验、检测、检

疫印章。”

3.《行政许可法》第四十条“行政机关作出的准予行政许

可决定，应当予以公开，公众有权查阅。”

4.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

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二十九条“国家行

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授权的部门、单位工作人员，在履

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责中失职、

渎职，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

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

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2.《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八十五条“党和国家工

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

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情

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

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

除党籍处分。前款所列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变相非法

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

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

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因受贿给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

造成重大损失的，从重或者加重处分，直至开除党籍。因

索取财物未遂而刁难报复对方，给对方造成损失的，给予

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

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3.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22
第一类、第二类易制

毒化学品运输许可

1.《行政许可法》第三十条“行政机关应当将法律、法规、

规章规定的有关行政许可的事项、依据、条件、数量、程

序、期限以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的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

本等在办公场所公示。申请人要求行政机关对公示内容予

以说明、解释的，行政机关应当说明、解释，提供准确、

可靠的信息。”

2.《行政许可法》第四十四条“行政机关作出准予行政许

可的决定，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十日内向申请人颁发、

送达行政许可证件，或者加贴标签、加盖检验、检测、检

疫印章。”

3.《行政许可法》第四十条“行政机关作出的准予行政许

可决定，应当予以公开，公众有权查阅。”

4.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

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二十九条“国家行

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授权的部门、单位工作人员，在履

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责中失职、

渎职，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

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

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2.《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八十五条“党和国家工

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

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情

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

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

除党籍处分。前款所列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变相非法

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

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

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因受贿给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

造成重大损失的，从重或者加重处分，直至开除党籍。因

索取财物未遂而刁难报复对方，给对方造成损失的，给予

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

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3.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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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类易制毒化学

品运输备案证明

1.《行政许可法》第三十条“行政机关应当将法律、法规、

规章规定的有关行政许可的事项、依据、条件、数量、程

序、期限以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的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

本等在办公场所公示。申请人要求行政机关对公示内容予

以说明、解释的，行政机关应当说明、解释，提供准确、

可靠的信息。”

2.《行政许可法》第四十四条“行政机关作出准予行政许

可的决定，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十日内向申请人颁发、

送达行政许可证件，或者加贴标签、加盖检验、检测、检

疫印章。”

3.《行政许可法》第四十条“行政机关作出的准予行政许

可决定，应当予以公开，公众有权查阅。”

4.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

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二十九条“国家行

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授权的部门、单位工作人员，在履

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责中失职、

渎职，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

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

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2.《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八十五条“党和国家工

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

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情

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

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

除党籍处分。前款所列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变相非法

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

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

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因受贿给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

造成重大损失的，从重或者加重处分，直至开除党籍。因

索取财物未遂而刁难报复对方，给对方造成损失的，给予

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

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3.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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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爆炸物品购买

许可

1.《行政许可法》第三十条“行政机关应当将法律、法规、

规章规定的有关行政许可的事项、依据、条件、数量、程

序、期限以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的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

本等在办公场所公示。申请人要求行政机关对公示内容予

以说明、解释的，行政机关应当说明、解释，提供准确、

可靠的信息。”

2.《行政许可法》第四十四条“行政机关作出准予行政许

可的决定，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十日内向申请人颁发、

送达行政许可证件，或者加贴标签、加盖检验、检测、检

疫印章。”

3.《行政许可法》第四十条“行政机关作出的准予行政许

可决定，应当予以公开，公众有权查阅。”

4.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

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二十九条“国家行

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授权的部门、单位工作人员，在履

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责中失职、

渎职，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

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

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2.《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八十五条“党和国家工

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

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情

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

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

除党籍处分。前款所列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变相非法

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

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

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因受贿给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

造成重大损失的，从重或者加重处分，直至开除党籍。因

索取财物未遂而刁难报复对方，给对方造成损失的，给予

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

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3.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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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爆炸物品运输

许可

1.《行政许可法》第三十条“行政机关应当将法律、法规、

规章规定的有关行政许可的事项、依据、条件、数量、程

序、期限以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的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

本等在办公场所公示。申请人要求行政机关对公示内容予

以说明、解释的，行政机关应当说明、解释，提供准确、

可靠的信息。”

2.《行政许可法》第四十四条“行政机关作出准予行政许

可的决定，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十日内向申请人颁发、

送达行政许可证件，或者加贴标签、加盖检验、检测、检

疫印章。”

3.《行政许可法》第四十条“行政机关作出的准予行政许

可决定，应当予以公开，公众有权查阅。”

4.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

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二十九条“国家行

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授权的部门、单位工作人员，在履

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责中失职、

渎职，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

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

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2.《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八十五条“党和国家工

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

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情

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

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

除党籍处分。前款所列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变相非法

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

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

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因受贿给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

造成重大损失的，从重或者加重处分，直至开除党籍。因

索取财物未遂而刁难报复对方，给对方造成损失的，给予

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

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3.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26 焰火燃放许可

1.《行政许可法》第三十条“行政机关应当将法律、法规、

规章规定的有关行政许可的事项、依据、条件、数量、程

序、期限以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的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

本等在办公场所公示。申请人要求行政机关对公示内容予

以说明、解释的，行政机关应当说明、解释，提供准确、

可靠的信息。”

2.《行政许可法》第四十四条“行政机关作出准予行政许

可的决定，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十日内向申请人颁发、

送达行政许可证件，或者加贴标签、加盖检验、检测、检

疫印章。”

3.《行政许可法》第四十条“行政机关作出的准予行政许

可决定，应当予以公开，公众有权查阅。”

4.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

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二十九条“国家行

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授权的部门、单位工作人员，在履

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责中失职、

渎职，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

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

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2.《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八十五条“党和国家工

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

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情

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

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

除党籍处分。前款所列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变相非法

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

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

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因受贿给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

造成重大损失的，从重或者加重处分，直至开除党籍。因

索取财物未遂而刁难报复对方，给对方造成损失的，给予

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

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3.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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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毒化学品购买许

可

1.《行政许可法》第三十条“行政机关应当将法律、法规、

规章规定的有关行政许可的事项、依据、条件、数量、程

序、期限以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的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

本等在办公场所公示。申请人要求行政机关对公示内容予

以说明、解释的，行政机关应当说明、解释，提供准确、

可靠的信息。”

2.《行政许可法》第四十四条“行政机关作出准予行政许

可的决定，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十日内向申请人颁发、

送达行政许可证件，或者加贴标签、加盖检验、检测、检

疫印章。”

3.《行政许可法》第四十条“行政机关作出的准予行政许

可决定，应当予以公开，公众有权查阅。”

4.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

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二十九条“国家行

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授权的部门、单位工作人员，在履

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责中失职、

渎职，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

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

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2.《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八十五条“党和国家工

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

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情

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

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

除党籍处分。前款所列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变相非法

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

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

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因受贿给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

造成重大损失的，从重或者加重处分，直至开除党籍。因

索取财物未遂而刁难报复对方，给对方造成损失的，给予

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

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3.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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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毒化学品道路运

输通行证核发

1.《行政许可法》第三十条“行政机关应当将法律、法规、

规章规定的有关行政许可的事项、依据、条件、数量、程

序、期限以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的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

本等在办公场所公示。申请人要求行政机关对公示内容予

以说明、解释的，行政机关应当说明、解释，提供准确、

可靠的信息。”

2.《行政许可法》第四十四条“行政机关作出准予行政许

可的决定，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十日内向申请人颁发、

送达行政许可证件，或者加贴标签、加盖检验、检测、检

疫印章。”

3.《行政许可法》第四十条“行政机关作出的准予行政许

可决定，应当予以公开，公众有权查阅。”

4.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

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二十九条“国家行

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授权的部门、单位工作人员，在履

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责中失职、

渎职，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

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

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2.《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八十五条“党和国家工

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

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情

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

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

除党籍处分。前款所列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变相非法

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

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

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因受贿给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

造成重大损失的，从重或者加重处分，直至开除党籍。因

索取财物未遂而刁难报复对方，给对方造成损失的，给予

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

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3.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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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花爆竹道路运输

许可

1.《行政许可法》第三十条“行政机关应当将法律、法规、

规章规定的有关行政许可的事项、依据、条件、数量、程

序、期限以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的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

本等在办公场所公示。申请人要求行政机关对公示内容予

以说明、解释的，行政机关应当说明、解释，提供准确、

可靠的信息。”

2.《行政许可法》第四十四条“行政机关作出准予行政许

可的决定，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十日内向申请人颁发、

送达行政许可证件，或者加贴标签、加盖检验、检测、检

疫印章。”

3.《行政许可法》第四十条“行政机关作出的准予行政许

可决定，应当予以公开，公众有权查阅。”

4.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

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二十九条“国家行

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授权的部门、单位工作人员，在履

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责中失职、

渎职，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

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

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2.《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八十五条“党和国家工

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

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情

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

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

除党籍处分。前款所列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变相非法

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

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

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因受贿给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

造成重大损失的，从重或者加重处分，直至开除党籍。因

索取财物未遂而刁难报复对方，给对方造成损失的，给予

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

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3.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30 机动车驾驶证核发

1.《行政许可法》第三十条“行政机关应当将法律、法规、

规章规定的有关行政许可的事项、依据、条件、数量、程

序、期限以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的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

本等在办公场所公示。申请人要求行政机关对公示内容予

以说明、解释的，行政机关应当说明、解释，提供准确、

可靠的信息。”

2.《行政许可法》第四十四条“行政机关作出准予行政许

可的决定，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十日内向申请人颁发、

送达行政许可证件，或者加贴标签、加盖检验、检测、检

疫印章。”

3.《行政许可法》第四十条“行政机关作出的准予行政许

可决定，应当予以公开，公众有权查阅。”

4.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

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二十九条“国家行

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授权的部门、单位工作人员，在履

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责中失职、

渎职，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

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

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2.《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八十五条“党和国家工

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

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情

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

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

除党籍处分。前款所列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变相非法

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

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

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因受贿给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

造成重大损失的，从重或者加重处分，直至开除党籍。因

索取财物未遂而刁难报复对方，给对方造成损失的，给予

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

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3.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31 机动车驾驶证审验

1.《行政许可法》第三十条“行政机关应当将法律、法规、

规章规定的有关行政许可的事项、依据、条件、数量、程

序、期限以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的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

本等在办公场所公示。申请人要求行政机关对公示内容予

以说明、解释的，行政机关应当说明、解释，提供准确、

可靠的信息。”

2.《行政许可法》第四十四条“行政机关作出准予行政许

可的决定，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十日内向申请人颁发、

送达行政许可证件，或者加贴标签、加盖检验、检测、检

疫印章。”

3.《行政许可法》第四十条“行政机关作出的准予行政许

可决定，应当予以公开，公众有权查阅。”

4.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

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二十九条“国家行

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授权的部门、单位工作人员，在履

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责中失职、

渎职，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

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

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2.《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八十五条“党和国家工

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

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情

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

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

除党籍处分。前款所列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变相非法

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

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

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因受贿给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

造成重大损失的，从重或者加重处分，直至开除党籍。因

索取财物未遂而刁难报复对方，给对方造成损失的，给予

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

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3.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32
机动车禁区通行证

核发

1.《行政许可法》第三十条“行政机关应当将法律、法规、

规章规定的有关行政许可的事项、依据、条件、数量、程

序、期限以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的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

本等在办公场所公示。申请人要求行政机关对公示内容予

以说明、解释的，行政机关应当说明、解释，提供准确、

可靠的信息。”

2.《行政许可法》第四十四条“行政机关作出准予行政许

可的决定，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十日内向申请人颁发、

送达行政许可证件，或者加贴标签、加盖检验、检测、检

疫印章。”

3.《行政许可法》第四十条“行政机关作出的准予行政许

可决定，应当予以公开，公众有权查阅。”

4.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

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二十九条“国家行

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授权的部门、单位工作人员，在履

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责中失职、

渎职，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

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

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2.《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八十五条“党和国家工

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

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情

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

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

除党籍处分。前款所列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变相非法

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

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

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因受贿给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

造成重大损失的，从重或者加重处分，直至开除党籍。因

索取财物未遂而刁难报复对方，给对方造成损失的，给予

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

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3.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33 机动车登记

1.《行政许可法》第三十条“行政机关应当将法律、法规、

规章规定的有关行政许可的事项、依据、条件、数量、程

序、期限以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的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

本等在办公场所公示。申请人要求行政机关对公示内容予

以说明、解释的，行政机关应当说明、解释，提供准确、

可靠的信息。”

2.《行政许可法》第四十四条“行政机关作出准予行政许

可的决定，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十日内向申请人颁发、

送达行政许可证件，或者加贴标签、加盖检验、检测、检

疫印章。”

3.《行政许可法》第四十条“行政机关作出的准予行政许

可决定，应当予以公开，公众有权查阅。”

4.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

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二十九条“国家行

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授权的部门、单位工作人员，在履

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责中失职、

渎职，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

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

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2.《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八十五条“党和国家工

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

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情

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

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

除党籍处分。前款所列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变相非法

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

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

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因受贿给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

造成重大损失的，从重或者加重处分，直至开除党籍。因

索取财物未遂而刁难报复对方，给对方造成损失的，给予

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

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3.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34
机动车检验合格标

志核发

1.《行政许可法》第三十条“行政机关应当将法律、法规、

规章规定的有关行政许可的事项、依据、条件、数量、程

序、期限以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的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

本等在办公场所公示。申请人要求行政机关对公示内容予

以说明、解释的，行政机关应当说明、解释，提供准确、

可靠的信息。”

2.《行政许可法》第四十四条“行政机关作出准予行政许

可的决定，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十日内向申请人颁发、

送达行政许可证件，或者加贴标签、加盖检验、检测、检

疫印章。”

3.《行政许可法》第四十条“行政机关作出的准予行政许

可决定，应当予以公开，公众有权查阅。”

4.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

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二十九条“国家行

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授权的部门、单位工作人员，在履

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责中失职、

渎职，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

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

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2.《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八十五条“党和国家工

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

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情

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

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

除党籍处分。前款所列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变相非法

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

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

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因受贿给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

造成重大损失的，从重或者加重处分，直至开除党籍。因

索取财物未遂而刁难报复对方，给对方造成损失的，给予

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

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3.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35 校车驾驶资格许可

1.《行政许可法》第三十条“行政机关应当将法律、法规、

规章规定的有关行政许可的事项、依据、条件、数量、程

序、期限以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的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

本等在办公场所公示。申请人要求行政机关对公示内容予

以说明、解释的，行政机关应当说明、解释，提供准确、

可靠的信息。”

2.《行政许可法》第四十四条“行政机关作出准予行政许

可的决定，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十日内向申请人颁发、

送达行政许可证件，或者加贴标签、加盖检验、检测、检

疫印章。”

3.《行政许可法》第四十条“行政机关作出的准予行政许

可决定，应当予以公开，公众有权查阅。”

4.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

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二十九条“国家行

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授权的部门、单位工作人员，在履

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责中失职、

渎职，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

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

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2.《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八十五条“党和国家工

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

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情

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

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

除党籍处分。前款所列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变相非法

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

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

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因受贿给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

造成重大损失的，从重或者加重处分，直至开除党籍。因

索取财物未遂而刁难报复对方，给对方造成损失的，给予

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

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3.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36 户口迁移审批

1.《行政许可法》第三十条“行政机关应当将法律、法规、

规章规定的有关行政许可的事项、依据、条件、数量、程

序、期限以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的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

本等在办公场所公示。申请人要求行政机关对公示内容予

以说明、解释的，行政机关应当说明、解释，提供准确、

可靠的信息。”

2.《行政许可法》第四十四条“行政机关作出准予行政许

可的决定，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十日内向申请人颁发、

送达行政许可证件，或者加贴标签、加盖检验、检测、检

疫印章。”

3.《行政许可法》第四十条“行政机关作出的准予行政许

可决定，应当予以公开，公众有权查阅。”

4.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

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二十九条“国家行

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授权的部门、单位工作人员，在履

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责中失职、

渎职，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

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

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2.《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八十五条“党和国家工

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

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情

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

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

除党籍处分。前款所列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变相非法

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

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

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因受贿给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

造成重大损失的，从重或者加重处分，直至开除党籍。因

索取财物未遂而刁难报复对方，给对方造成损失的，给予

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

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3.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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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境管理区通行证

（深圳、珠海经济特

区除外）核发

1.《行政许可法》第三十条“行政机关应当将法律、法规、

规章规定的有关行政许可的事项、依据、条件、数量、程

序、期限以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的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

本等在办公场所公示。申请人要求行政机关对公示内容予

以说明、解释的，行政机关应当说明、解释，提供准确、

可靠的信息。”

2.《行政许可法》第四十四条“行政机关作出准予行政许

可的决定，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十日内向申请人颁发、

送达行政许可证件，或者加贴标签、加盖检验、检测、检

疫印章。”

3.《行政许可法》第四十条“行政机关作出的准予行政许

可决定，应当予以公开，公众有权查阅。”

4.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

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二十九条“国家行

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授权的部门、单位工作人员，在履

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责中失职、

渎职，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

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

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2.《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八十五条“党和国家工

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

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情

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

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

除党籍处分。前款所列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变相非法

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

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

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因受贿给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

造成重大损失的，从重或者加重处分，直至开除党籍。因

索取财物未遂而刁难报复对方，给对方造成损失的，给予

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

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3.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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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行集会游行示威

许可

1.《行政许可法》第三十条“行政机关应当将法律、法规、

规章规定的有关行政许可的事项、依据、条件、数量、程

序、期限以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的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

本等在办公场所公示。申请人要求行政机关对公示内容予

以说明、解释的，行政机关应当说明、解释，提供准确、

可靠的信息。”

2.《行政许可法》第四十四条“行政机关作出准予行政许

可的决定，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十日内向申请人颁发、

送达行政许可证件，或者加贴标签、加盖检验、检测、检

疫印章。”

3.《行政许可法》第四十条“行政机关作出的准予行政许

可决定，应当予以公开，公众有权查阅。”

4.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

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二十九条“国家行

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授权的部门、单位工作人员，在履

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责中失职、

渎职，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

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

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2.《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八十五条“党和国家工

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

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情

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

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

除党籍处分。前款所列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变相非法

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

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

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因受贿给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

造成重大损失的，从重或者加重处分，直至开除党籍。因

索取财物未遂而刁难报复对方，给对方造成损失的，给予

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

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3.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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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群众性活动安

全许可

1.《行政许可法》第三十条“行政机关应当将法律、法规、

规章规定的有关行政许可的事项、依据、条件、数量、程

序、期限以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的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

本等在办公场所公示。申请人要求行政机关对公示内容予

以说明、解释的，行政机关应当说明、解释，提供准确、

可靠的信息。”

2.《行政许可法》第四十四条“行政机关作出准予行政许

可的决定，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十日内向申请人颁发、

送达行政许可证件，或者加贴标签、加盖检验、检测、检

疫印章。”

3.《行政许可法》第四十条“行政机关作出的准予行政许

可决定，应当予以公开，公众有权查阅。”

4.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

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二十九条“国家行

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授权的部门、单位工作人员，在履

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责中失职、

渎职，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

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

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2.《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八十五条“党和国家工

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

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情

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

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

除党籍处分。前款所列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变相非法

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

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

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因受贿给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

造成重大损失的，从重或者加重处分，直至开除党籍。因

索取财物未遂而刁难报复对方，给对方造成损失的，给予

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

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3.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40 保安员证核发

1.《行政许可法》第三十条“行政机关应当将法律、法规、

规章规定的有关行政许可的事项、依据、条件、数量、程

序、期限以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的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

本等在办公场所公示。申请人要求行政机关对公示内容予

以说明、解释的，行政机关应当说明、解释，提供准确、

可靠的信息。”

2.《行政许可法》第四十四条“行政机关作出准予行政许

可的决定，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十日内向申请人颁发、

送达行政许可证件，或者加贴标签、加盖检验、检测、检

疫印章。”

3.《行政许可法》第四十条“行政机关作出的准予行政许

可决定，应当予以公开，公众有权查阅。”

4.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

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二十九条“国家行

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授权的部门、单位工作人员，在履

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责中失职、

渎职，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

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

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2.《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八十五条“党和国家工

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

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情

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

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

除党籍处分。前款所列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变相非法

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

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

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因受贿给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

造成重大损失的，从重或者加重处分，直至开除党籍。因

索取财物未遂而刁难报复对方，给对方造成损失的，给予

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

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3.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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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枪支、弹药配购

许可

1.《行政许可法》第三十条“行政机关应当将法律、法规、

规章规定的有关行政许可的事项、依据、条件、数量、程

序、期限以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的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

本等在办公场所公示。申请人要求行政机关对公示内容予

以说明、解释的，行政机关应当说明、解释，提供准确、

可靠的信息。”

2.《行政许可法》第四十四条“行政机关作出准予行政许

可的决定，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十日内向申请人颁发、

送达行政许可证件，或者加贴标签、加盖检验、检测、检

疫印章。”

3.《行政许可法》第四十条“行政机关作出的准予行政许

可决定，应当予以公开，公众有权查阅。”

4.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

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二十九条“国家行

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授权的部门、单位工作人员，在履

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责中失职、

渎职，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

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

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2.《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八十五条“党和国家工

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

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情

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

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

除党籍处分。前款所列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变相非法

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

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

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因受贿给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

造成重大损失的，从重或者加重处分，直至开除党籍。因

索取财物未遂而刁难报复对方，给对方造成损失的，给予

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

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3.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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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危险化学品的

车辆进入危险化学

品运输车辆限制通

行区域审批

1.《行政许可法》第三十条“行政机关应当将法律、法规、

规章规定的有关行政许可的事项、依据、条件、数量、程

序、期限以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的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

本等在办公场所公示。申请人要求行政机关对公示内容予

以说明、解释的，行政机关应当说明、解释，提供准确、

可靠的信息。”

2.《行政许可法》第四十四条“行政机关作出准予行政许

可的决定，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十日内向申请人颁发、

送达行政许可证件，或者加贴标签、加盖检验、检测、检

疫印章。”

3.《行政许可法》第四十条“行政机关作出的准予行政许

可决定，应当予以公开，公众有权查阅。”

4.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

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二十九条“国家行

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授权的部门、单位工作人员，在履

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责中失职、

渎职，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

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

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2.《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八十五条“党和国家工

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

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情

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

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

除党籍处分。前款所列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变相非法

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

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

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因受贿给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

造成重大损失的，从重或者加重处分，直至开除党籍。因

索取财物未遂而刁难报复对方，给对方造成损失的，给予

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

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3.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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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临时通行牌

证核发

1.《行政许可法》第三十条“行政机关应当将法律、法规、

规章规定的有关行政许可的事项、依据、条件、数量、程

序、期限以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的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

本等在办公场所公示。申请人要求行政机关对公示内容予

以说明、解释的，行政机关应当说明、解释，提供准确、

可靠的信息。”

2.《行政许可法》第四十四条“行政机关作出准予行政许

可的决定，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十日内向申请人颁发、

送达行政许可证件，或者加贴标签、加盖检验、检测、检

疫印章。”

3.《行政许可法》第四十条“行政机关作出的准予行政许

可决定，应当予以公开，公众有权查阅。”

4.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

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二十九条“国家行

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授权的部门、单位工作人员，在履

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责中失职、

渎职，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

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

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2.《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八十五条“党和国家工

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

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情

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

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

除党籍处分。前款所列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变相非法

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

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

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因受贿给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

造成重大损失的，从重或者加重处分，直至开除党籍。因

索取财物未遂而刁难报复对方，给对方造成损失的，给予

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

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3.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44 非机动车登记

1.《行政许可法》第三十条“行政机关应当将法律、法规、

规章规定的有关行政许可的事项、依据、条件、数量、程

序、期限以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的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

本等在办公场所公示。申请人要求行政机关对公示内容予

以说明、解释的，行政机关应当说明、解释，提供准确、

可靠的信息。”

2.《行政许可法》第四十四条“行政机关作出准予行政许

可的决定，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十日内向申请人颁发、

送达行政许可证件，或者加贴标签、加盖检验、检测、检

疫印章。”

3.《行政许可法》第四十条“行政机关作出的准予行政许

可决定，应当予以公开，公众有权查阅。”

4.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

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二十九条“国家行

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授权的部门、单位工作人员，在履

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责中失职、

渎职，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

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

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2.《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八十五条“党和国家工

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

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情

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

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

除党籍处分。前款所列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变相非法

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

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

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因受贿给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

造成重大损失的，从重或者加重处分，直至开除党籍。因

索取财物未遂而刁难报复对方，给对方造成损失的，给予

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

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3.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45 普通护照签发

1.《行政许可法》第三十条“行政机关应当将法律、法规、

规章规定的有关行政许可的事项、依据、条件、数量、程

序、期限以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的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

本等在办公场所公示。申请人要求行政机关对公示内容予

以说明、解释的，行政机关应当说明、解释，提供准确、

可靠的信息。”

2.《行政许可法》第四十四条“行政机关作出准予行政许

可的决定，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十日内向申请人颁发、

送达行政许可证件，或者加贴标签、加盖检验、检测、检

疫印章。”

3.《行政许可法》第四十条“行政机关作出的准予行政许

可决定，应当予以公开，公众有权查阅。”

4.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

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二十九条“国家行

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授权的部门、单位工作人员，在履

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责中失职、

渎职，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

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

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2.《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八十五条“党和国家工

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

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情

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

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

除党籍处分。前款所列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变相非法

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

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

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因受贿给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

造成重大损失的，从重或者加重处分，直至开除党籍。因

索取财物未遂而刁难报复对方，给对方造成损失的，给予

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

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3.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46

内地居民前往港澳

通行证、往来港澳通

行证和签注签发

1.《行政许可法》第三十条“行政机关应当将法律、法规、

规章规定的有关行政许可的事项、依据、条件、数量、程

序、期限以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的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

本等在办公场所公示。申请人要求行政机关对公示内容予

以说明、解释的，行政机关应当说明、解释，提供准确、

可靠的信息。”

2.《行政许可法》第四十四条“行政机关作出准予行政许

可的决定，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十日内向申请人颁发、

送达行政许可证件，或者加贴标签、加盖检验、检测、检

疫印章。”

3.《行政许可法》第四十条“行政机关作出的准予行政许

可决定，应当予以公开，公众有权查阅。”

4.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

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二十九条“国家行

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授权的部门、单位工作人员，在履

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责中失职、

渎职，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

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

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2.《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八十五条“党和国家工

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

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情

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

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

除党籍处分。前款所列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变相非法

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

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

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因受贿给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

造成重大损失的，从重或者加重处分，直至开除党籍。因

索取财物未遂而刁难报复对方，给对方造成损失的，给予

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

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3.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47
大陆居民往来台湾

通行证和签注签发

1.《行政许可法》第三十条“行政机关应当将法律、法规、

规章规定的有关行政许可的事项、依据、条件、数量、程

序、期限以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的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

本等在办公场所公示。申请人要求行政机关对公示内容予

以说明、解释的，行政机关应当说明、解释，提供准确、

可靠的信息。”

2.《行政许可法》第四十四条“行政机关作出准予行政许

可的决定，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十日内向申请人颁发、

送达行政许可证件，或者加贴标签、加盖检验、检测、检

疫印章。”

3.《行政许可法》第四十条“行政机关作出的准予行政许

可决定，应当予以公开，公众有权查阅。”

4.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

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二十九条“国家行

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授权的部门、单位工作人员，在履

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责中失职、

渎职，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

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

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2.《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八十五条“党和国家工

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

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情

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

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

除党籍处分。前款所列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变相非法

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

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

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因受贿给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

造成重大损失的，从重或者加重处分，直至开除党籍。因

索取财物未遂而刁难报复对方，给对方造成损失的，给予

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

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3.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48
台湾居民来往大陆

通行证签发

1.《行政许可法》第三十条“行政机关应当将法律、法规、

规章规定的有关行政许可的事项、依据、条件、数量、程

序、期限以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的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

本等在办公场所公示。申请人要求行政机关对公示内容予

以说明、解释的，行政机关应当说明、解释，提供准确、

可靠的信息。”

2.《行政许可法》第四十四条“行政机关作出准予行政许

可的决定，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十日内向申请人颁发、

送达行政许可证件，或者加贴标签、加盖检验、检测、检

疫印章。”

3.《行政许可法》第四十条“行政机关作出的准予行政许

可决定，应当予以公开，公众有权查阅。”

4.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

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二十九条“国家行

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授权的部门、单位工作人员，在履

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责中失职、

渎职，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

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

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2.《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八十五条“党和国家工

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

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情

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

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

除党籍处分。前款所列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变相非法

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

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

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因受贿给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

造成重大损失的，从重或者加重处分，直至开除党籍。因

索取财物未遂而刁难报复对方，给对方造成损失的，给予

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

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3.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49
公章刻制业特种行

业许可证核发

1.《行政许可法》第三十条“行政机关应当将法律、法规、

规章规定的有关行政许可的事项、依据、条件、数量、程

序、期限以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的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

本等在办公场所公示。申请人要求行政机关对公示内容予

以说明、解释的，行政机关应当说明、解释，提供准确、

可靠的信息。”

2.《行政许可法》第四十四条“行政机关作出准予行政许

可的决定，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十日内向申请人颁发、

送达行政许可证件，或者加贴标签、加盖检验、检测、检

疫印章。”

3.《行政许可法》第四十条“行政机关作出的准予行政许

可决定，应当予以公开，公众有权查阅。”

4.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

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二十九条“国家行

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授权的部门、单位工作人员，在履

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责中失职、

渎职，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

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

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2.《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八十五条“党和国家工

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

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情

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

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

除党籍处分。前款所列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变相非法

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

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

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因受贿给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

造成重大损失的，从重或者加重处分，直至开除党籍。因

索取财物未遂而刁难报复对方，给对方造成损失的，给予

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

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3.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50
旅馆业特种行业许

可证核发

1.《行政许可法》第三十条“行政机关应当将法律、法规、

规章规定的有关行政许可的事项、依据、条件、数量、程

序、期限以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的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

本等在办公场所公示。申请人要求行政机关对公示内容予

以说明、解释的，行政机关应当说明、解释，提供准确、

可靠的信息。”

2.《行政许可法》第四十四条“行政机关作出准予行政许

可的决定，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十日内向申请人颁发、

送达行政许可证件，或者加贴标签、加盖检验、检测、检

疫印章。”

3.《行政许可法》第四十条“行政机关作出的准予行政许

可决定，应当予以公开，公众有权查阅。”

4.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

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二十九条“国家行

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授权的部门、单位工作人员，在履

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责中失职、

渎职，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

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

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2.《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八十五条“党和国家工

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

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情

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

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

除党籍处分。前款所列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变相非法

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

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

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因受贿给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

造成重大损失的，从重或者加重处分，直至开除党籍。因

索取财物未遂而刁难报复对方，给对方造成损失的，给予

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

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3.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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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许可

1.《行政许可法》第三十条“行政机关应当将法律、法规、

规章规定的有关行政许可的事项、依据、条件、数量、程

序、期限以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的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

本等在办公场所公示。申请人要求行政机关对公示内容予

以说明、解释的，行政机关应当说明、解释，提供准确、

可靠的信息。”

2.《行政许可法》第四十四条“行政机关作出准予行政许

可的决定，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十日内向申请人颁发、

送达行政许可证件，或者加贴标签、加盖检验、检测、检

疫印章。”

3.《行政许可法》第四十条“行政机关作出的准予行政许

可决定，应当予以公开，公众有权查阅。”

4.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

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二十九条“国家行

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授权的部门、单位工作人员，在履

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责中失职、

渎职，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

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

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2.《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八十五条“党和国家工

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

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情

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

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

除党籍处分。前款所列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变相非法

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

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

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因受贿给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

造成重大损失的，从重或者加重处分，直至开除党籍。因

索取财物未遂而刁难报复对方，给对方造成损失的，给予

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

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3.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52 出入境通行证签发

1.《行政许可法》第三十条“行政机关应当将法律、法规、

规章规定的有关行政许可的事项、依据、条件、数量、程

序、期限以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的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

本等在办公场所公示。申请人要求行政机关对公示内容予

以说明、解释的，行政机关应当说明、解释，提供准确、

可靠的信息。”

2.《行政许可法》第四十四条“行政机关作出准予行政许

可的决定，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十日内向申请人颁发、

送达行政许可证件，或者加贴标签、加盖检验、检测、检

疫印章。”

3.《行政许可法》第四十条“行政机关作出的准予行政许

可决定，应当予以公开，公众有权查阅。”

4.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

1.《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二十九条“国家行

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授权的部门、单位工作人员，在履

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责中失职、

渎职，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

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

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2.《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八十五条“党和国家工

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

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情

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

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

除党籍处分。前款所列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变相非法

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

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

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因受贿给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

造成重大损失的，从重或者加重处分，直至开除党籍。因

索取财物未遂而刁难报复对方，给对方造成损失的，给予

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

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3.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注：此表是特别设置的，是部门梳理、确定责任事项和追责情形的必要依据，也是审核小组审核、报审过程的必要环节，在最终

向社会公布的权责清单中不作体现。①责任事项依据，应当引用责任事项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文件的具体条款和内容。所引用的法

条应当准确、完整，并选取直接对应的内容，其他内容可使用省略号。一个责任事项需要引用多个法定依据的，按照法律法规的位阶

从高到低顺序排列。法定依据需要同时引用同一部法律的多个条文的，按照条文序号排列。②追责情形依据，应当引用追责情形所依

据的法律法规规章文件的具体条款和内容（具体要求同“责任事项依据”）。


